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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 《绩效标准 8》 认识到文化遗产对当今及后世的重要性。本绩效标准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相一致，旨在保护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并指导客户在业务活动中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另

外，本绩效标准对项目使用文化遗产的要求部分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制定的标准。 

 
目标 

 
 保护文化遗产免受项目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为文化遗产的保存提供支持 

 促进在项目中公平共享使用文化遗产所带来的效益 

 
适用范围 
 
2. 本绩效标准的适用范围在明确社会和环境风险和影响的过程中确定，而为达到本绩效标准的要求

所采取必要的行动将通过客户的社会和环境管理系统来加以管理。在项目生命周期内，客户应考虑项

目对文化遗产的潜在影响，并遵循本绩效标准的条款。这些要求见《绩效标准 1》。     

 

3. 就本绩效标准而言，文化遗产是指有形的文化遗产，例如具有考古的（史前的）、古生物的、历

史的、文化、艺术和宗教价值的有形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物品、财产、场所、建筑或建筑群，以及

具有文化价值的独特自然环境特征或有形物品，比如圣林、石头、湖泊和瀑布。但仅就下面第 12 条的

规定，无形文化，例如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文化知识、发明和惯例也包括在内。本绩效标准的要求适

用于文化遗产，无论它是否已经受到法律保护，或以前曾遭到破坏。 

 
要求 
 

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中保护文化遗产 
 

一般要求 
4. 除了须遵守保护文化遗产的相关国家法律之外，包括用以实施东道国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以及其他相关国际性法律项下所应承担义务的的国家法律，客户还应通过采取国际认可的惯

例实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实地研究和文档记录来保护和支持文化遗产。如果第 8 至 13 条的要求适用，

客户将聘请具有资格和丰富经验的专家来协助评估。 

 

5. 如果客户的项目地点包含文化遗产，或项目阻碍进入以前可以进入的文化遗产地点，且该文化遗

产地点在人们的记忆中正在或一直为受影响社区所使用，长期服务于他们的文化目的，在这种情况下，

客户须使文化遗产地点可以进入，或提供替代进入通道，但要优先考虑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以及项

目对文化遗产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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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发现程序 
6. 客户有责任在项目选址和设计时避免对文化遗产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当拟议中的项目地点位于可

能发现文化遗产的地方时，将通过社会和环境风险和影响的明确程序加以决定，文化遗产可能是在项

目施工过程中发现或是在运营过程中发现。作为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一旦发现文化

遗产，客户将实施文化遗产随机发现程序。客户不应妨碍任何进一步发现机会，直到一位具有资格的

专家作出评估，并采取符合本绩效标准要求的行动。 

 
磋商 
7. 如果某一项目可能影响文化遗产，客户应与东道国受影响的社区进行磋商以确认文化遗产的重要

性，这些社区可以是现在使用或在世人记忆中曾使用该文化遗产作为长期文化用途的社区，受影响的

社区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看法应加入客户的决策过程中。磋商还将包括负责保护文化遗产的有关国家和

地方监管机构。 

 
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的迁移   
8. 大部分文化遗产得到最好保护的方式是在原地加以保护，因为迁移可能对文化遗产造成不可修复

的损坏或破坏。客户不得迁移任何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除非满足以下条件： 

 
 除了迁移，没有其他技术上或经济上可行的替代方法 

 项目的总体效益将超过迁移文化遗产造成的预期损失 

 用国际认可的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迁移 

 
重要文化遗产  
9. 重要文化遗产包括 (i) 作为长期文化用途正在使用的或在世人记忆中曾经使用过的社区是国际上公

认的文化遗产；(ii) 法定文化遗产保护区，包括那些东道国提议指定为法定文化遗产保护区的地区。 

 

10. 客户不应对任何重要文化遗产进行重大改变、损坏或迁移。在例外情况下，如果项目可能对重要

文化遗产造成重大影响，该文化遗产的损坏或损失可能使东道国使用该文化遗产作为长期文化用途的

社区的文化或经济面临生存危机，客户应满足上述第 8 条的要求；并且 (i) 与受影响的社区进行善意磋

商，并对受影响社区的知情参与情况和磋商的成功结果以文件形式记录备案，或者 (ii) 如果受影响的社

区为土著居民（如《绩效标准 7》中所述），在项目的设计、实施和预计的结果上要获得受影响社区

自由的、事先的和知情的同意。在 (ii) 所述的情况下，该过程应建立在《绩效标准 7》中所述的知情磋

商和参与基础之上并对其进行了扩展，最后通过客户和代表土著居民的文化适当的机构之间的善意商

谈得到确立。在所有情况下，客户均需记录备案客户与受影响社区之间共同接受的过程以及各方达成

的协议的证物，作为协商的结果。这需要获得在文化上合适的、受影响土著居民社区内部决策团体的

同意，因为他们代表并传达的协定被大多数人视为合法。同意并不一定需要一致通过，甚至在个人或

小组明确表示反对时也可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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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定文化遗产保护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维持至关重要，对任何将以及所使用的国家法律获准在

这些地区进行的项目应采取额外措施。如果某一拟议中项目位于某一法定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或位于

法定保护缓冲区内，客户除了要满足上述第 10 条有关重要文化遗产的要求以外，还须满足以下要求： 
 

 遵守国家和地方文化遗产法规或保护区管理计划 
 就拟议项目与保护区主办方和管理方、当地社区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 
 当需要时，实施额外计划以促进和加强保护区的保存目标 

 
项目对文化遗产的使用 

 

12. 如果某一项目计划使用当地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文化资源、知识、发明或惯例用作商业用途，

客户应告知这些社区 (i) 他们根据国家法律享有的权利；(ii) 拟议商业开发的范围和性质；以及（3）开

发带来的潜在后果。客户不得继续进行此类商业开发，除非 (i) 与具有传统生活方式的受影响的社区进

行善意磋商，或者如果受影响的社区为土著居民（如《绩效标准 7》中所述），要如以上第 10 条所述，

通过善意磋商获得受影响社区的自由的、事先的和知情的同意；(ii) 对受影响社区的知情参与和成功的

磋商结果以文件形式记录备案；并 (iii) 公平和平等地分享从这些知识、发明或惯例的商业开发中获得

的效益，分享方式应符合他们的习惯和传统。 
 
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其他影响 

 
13. 如果第 8-12 条不适用，客户应实施有利于避免影响的缓解体系。如果避免不可行，客户应试图（按照以下顺序）： 

 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影响并实施恢复措施以保持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功能，包括维持或恢复任何支持它所

需的生态系统过程； 
 恢复文化遗产的功能，包括支持它所需的生态系统过程（也许在不同地点）； 
 只有在减少或恢复明确不可行、且东道国内受影响社区正在使用的有形文化遗产长期服务于文化目的

的情况下，需对该有形文化遗产的损失进行补偿。 


	项目对文化遗产的使用
	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其他影响

